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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「教育部所屬機關學校員工數位學習推動方案」，自即日
停止適用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查行政院為簡併公務人員終身學習相關規定，業自107年3
月31日停止適用「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數位學習
推動方案」，茲為符合實際需要，爰停止適用旨揭推動方
案。又為持續推動本部所屬機關（構）學校人員終身學習
及數位學習，相關事宜仍依「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學校推動
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實施要點」及行政院相關函釋辦理。

正本：部屬機關(構)與學校及其附設機構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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